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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有效利用及管理本系樂器及器材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適用對象：專業演出團體、機關和學校借用本系樂器及器材依本要點並附正式函文申

請。 

三、借用項目如下： 

（一）大型樂器: 爵士鼓、平台鋼琴、直立式鋼琴、電鋼琴、馬林巴琴、木琴、顫音琴、

手提電子琴、管鐘、定音鼓、鑼、大鼓、小鼓、邦哥鼓、康加鼓、筒鼓、鈸、吊

鈸。 

（二）中型樂器: 奧福鐵琴、奧福木琴、低音直笛、次中音直笛、中音直笛、 

（三）小型樂器:手鼓、鈴鼓、沙鈴、響板、木魚、三角鐵、刮葫。 

（四）器材：反響板、地墊。 

四、 使用時間：應儘量利用週六、週日或寒暑假間借用，以不影響校內正常教學與演出活動為

原則。 

五、借用手續：依照本要點正式行文申請，經核定後繳交各項費用。 

六、 租用收費標準： 

（一）租借費用，以四小時為一時段，依時段計費。不足四小時者以一時段計算。詳如

以下附表： 

樂器及器材租借費用金額表: 

樂器及器材名稱 計費單位 費 用 

爵士鼓 每套 5,000/時段 

平台鋼琴 每台 5,000/時段 

直立式鋼琴及電鋼琴 每台 3,000/時段 

反響板 每片 3,000/時段 

馬林巴琴 Marimba 每台 3,000/時段 



木琴 Xylophone 每台 3,000/時段 

顫音琴 Vibraphone 每台 3,000/時段 

手提電子琴、管鐘 Chime 每台 1,000/時段 

定音鼓（23〞26〞29〞32〞） 每個 1,000/時段 

鑼 Gong 每個 400/時段 

大鼓 Bass Drum 每個 400/時段 

小鼓 Snare Drum 每個 300/時段 

邦哥鼓 Bongo 每個 300/時段 

康加鼓 Conga 每個 300/時段 

筒鼓(通通鼓)Tom-Tom 每個 300/時段 

奧福鐵琴、奧福木琴 每台 300/時段 

鈸 Cymbals、吊鈸 Suspended Cymbal 每個 200/時段 

直笛 每支 100~500/時段(依種類而訂) 

手鼓、鈴鼓、沙鈴、響板、木魚、三

角鐵、刮葫、及其他小型打擊樂器 
每個 100/時段 

地墊 每個 100/時段 

（二）除租借費用外，另分別酌收保證金： 

大型樂器每單位 10,000元、中型樂器每單位 5,000元、小型樂器及器材每單位

3,000元。樂器歸還時若無損壞則全額退還。 

（三）運送樂器及器材所需運費由申請借用單位負擔。 

七、一般規定： 

（一）租借使用各項費用應於使用前繳納完畢。 

（二）樂器與器材之借用以本系教學與演出使用為優先。 

（三）借用前確認樂器狀況，雙方同意後始得借用。 

（四）使用後如有損壞情形，申請借用單位應付賠償修復費用。 

（五）寒暑假時間借用，必須於前一學期結束前一個月完成借用。 

八、本收入列入音樂學系專款維修保養樂器用。 

九、與本系合作之專業演出團體、機關和學校得經主任核定後酌予減免相關費用。 

十、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、經院務會議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